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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为提升住建领域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，推动住建事业向数字化方向转型,根据《西藏自治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方案(2023-2025年)》《“十四五”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化规划》《“数字住建”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和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“数字住建”建设工作的相关要求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关于“由市住建局开展信息化试点建设”的指示精神，我局2024年6月10日开展“智慧住建”综合平台建设工作，通过信息化、智能化手段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，实现从“人防”到“技防”转变，总投资为600万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。
市住建局建筑科技信息科作为项目实施科室，依据项目绩效目标和相关政策文件，全面研判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数据资料，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，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三、绩效指标分析情况（对照附件2《项目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》分析）
（一）自评分数。
经综合评定，自评分数为95分。
（二）评价指标分析。
1. 过程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按照规定流程开展工作。资金管理各环节合理合规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无截留、挪用现象。确保了资金及时发挥效益，过程管理较为完善。
2. 产出。通过林芝市智慧住建综合平台建设项目（一期）初步验收，初步完成形象化一张图、储备项目库管理、政务审批、项目全过程监督、综合应用服务、无人机巡查系统、重点项目城市数字孪生试点等建设内容。
3. 效益。初步实现规范建筑市场监管水平提高、推动建筑领域信息化水平提升等效益指标，服务对象满意度95%。该平台通过“五个一工程"，即“一图、一库审、一管、一用”结构初步实现储备项目库、政务审批、项目全过程监督、综合应用服务、无人机巡逻系统、重点项目城市数字试点等内容的业务流程信息化和形象化展示，实施后将实现减少审批流程、缩短审批时间、信息共享、提高工作效率等功能。
四、改进意见（计划）
该项目目前尚未完成预算内投资，下一步将加快推动智慧住建综合平台的后续工作，及时解决项目中遇到的问题，积极对接第三方机构完善“智慧住建”综合平台系统。我局将按照与第三方机构签订的合同约定时间为准，尽早实现上线“智慧住建”系统，并在系统上线验收后按合同约定拨付剩余资金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